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第 1 卷 第 1 期，頁 15-17 新三都之教育整合   主題評論 

2011 年 11 月創刊   2011 年 11 月出刊 

台南縣市合併後之 
台南市教育整合問題與因應 

鄭新輝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2011 年新五都的產生是國內地方

行政區劃新的里程碑，對地方教育行

政組織與運作型態，相對的也會帶來

許多新的衝擊與挑戰。其中除了台北

市原本即為直轄市，而新北市則因其

行政區域維持不變，因此在改制成為

直轄市之後，因受惠於組織編制之擴

充，使得教育行政組織運作功能得以

更為強化外，其餘的「新三都」：台中

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皆因其行政區

域涵蓋兩個縣市，以致於必須面對整

合兩個原本屬於不同地理人文、行政

體制、組織結構、工作習性與文化價

值觀之問題。相對而言，在教育行政

組織與運作方面，勢必也會面臨較多

待解決之衝突與整合性問題。本文之

目的主要在檢視台南市在改制為直轄

市後所面臨之教育整合問題，進而提

供因應之建議，以做為未來決策之參

考。研究方法採用訪談法，選取六位

服務於原台南縣市教育局行政人員與

國中、小學校長進行深度訪談。綜合

分析結果，台南市的教育整合問題與

因應建議，分述如下： 

一、 教育整合問題 

台南市的行政區域包含原屬都會

地區的台南市，以及幅員遼闊的台南

縣。兩個縣市在合併前之教育行政與

學校組織運作、組織成員之工作習性

與價值觀並不相同。因此，在合併之

後，當前其所面臨之問題，可簡要歸

納下列六個面向： 

(一) 法規制度的整合缺乏共識 

完整的法制是確保組織運作順暢

的基礎。台南縣市合併前許多做法並

不一致，法規制度也存在許多差異，

亟待適切整合。但合併已經快一年，

許多規範教育行政組織運作所需之法

制，仍無法適切而有效的整合，以致

於所屬學校在運作時，常會面臨無法

可適從或一市兩制的問題。而兩縣市

針對相同教育事務之管理法規，也因

重視程度與認知不同，以致於出現分

屬「自治條例」與「要點」之不同法

律位階問題。 

(二) 經費資源分配難以公平 

由於縣市合併後，財政收支劃分

法無法適時滿足地方之需求。在整體

財源無法適時增加的情況下，原教育

經費較多的台南市學校補助經費較以

往減少，而經費較拮据的台南縣學校

也無法適時與台南市學校齊一標準。

目前的因應方式傾向採取各學校仍援

用合併前之縣市作法，導致原台南縣

的學校編制與補助經費，遠不如台南

市，產生資源分配不均問題。例如國

小 30 班的學校，在台南縣僅有 5 位組

長、但在台南市則有 12 位。 

(三) 欠缺有力的教育專業領導者 

在轉型時期，組織需要具魅力與

型塑共享願景的轉型領導者。而教育

是一項專業，其領導者更須具備教育

理論與實務經驗。尤其教育決策情境

充滿不確定性，教育主管的決定常需

仰賴直覺模式，若缺乏足夠的教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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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能與經驗，將無法立即做出適切

而合理的決定。然而，檢視目前台南

市教育行政機關中，位居重要決策層

級領導者的學經歷背景，似乎離教育

專業標準仍有一段差距，以致於無法

有效發揮轉型領導之效能。 

(四) 文化與工作習性之差異衝突 

縣市文化與組織成員工作習性之

差異，源自台南縣市風土民情之差異。

原台南縣小型學校多，學校經營強調

與在地社區文化結合並發展校本特色；

相對而言，台南市與其他都會區之大

型學校則偏重強化學生的學習表現與

升學。而縣市教育行政人員的行政思

維與工作習性，受其潛在文化影響，

在擔任合併後之教育行政組織職務時，

容易傾向採取原有的思考模式與工作

習性，以至於產生台南縣的主管支持

原南縣作法；台南市的主管則支持原

南市的作法，並無意中表現出原台南

市的優越感，容易讓原南縣的教育人

員感到挫折。 

(五) 基層面臨專業信任危機 

由於縣市合併後不僅教育行政事

務繁重、權責劃分不清、缺乏強而有

力的專業領導支持、兩個分立的行政

中心、政治力的介入等問題，以致於

基層行政面臨角色模糊、工作過度負

荷、疏離感與專業不信任感。若長此

以往，不僅影響基層工作人員的服務

士氣，連帶也會影響其對組織的承

諾。 

二、 因應之建議 

面對前述有關台南縣市合併後之

當前教育整合問題，謹提供下列幾項

因應建議供參考。 

 

(一) 成立法規修訂小組積極研修各項

教育法規 

法規之修訂與整合是健全組織法

制的要務。由於組織重編與人員調整

後，成員每天忙於熟悉新事務與適應

新的主管，因此常無暇思索健全法規

之問題。因此可成立教育法規修訂小

組負責研修各項法規。其成員可涵蓋

原台南縣市主管教育行政人員、學校

代表與法制專長人員，以分工方式進

行資料蒐集與彙整，過程中可參考其

他直轄市之作法並邀請其主管人員參

與提供意見。 

(二) 確保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常言道：「不患寡，患不均」。雖

然新三都同樣面臨財源未能適時增加

的窘境，但如何適切平衡原台南縣市

組織編制與教育經費補助標準，以化

解因資源分配不均所萌生之不滿情緒，

也有賴提出適切的因應策略。基本上，

大多數的教育人員皆是理性的，經由

合理的說明當前財政所面臨之窘境，

應能獲得何以無法即時滿足需求的諒

解。但僅憑窮不能窮學生或以學生為

優先的道德勸說，倒不如具體提出逐

年改善教育資源分配的計畫，讓教育

人員能夠確實感受到縣市合併之後，

「看見未來」的願景與希望。 

(三) 強化教育專業領導品質 

教育轉型需要強而有力的核心專

業領導者，扮演領航者角色，以強化

所屬教育人員在轉型時期的變革承諾。

然而，由訪談中深切感受基層工作人

員對當前教育決策核心領導者，因缺

乏教育專業領導力的決策力所產生的

信任危機，主事者或縣市首長必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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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此問題並採取適當的措施。如因政

治考量而無法適切進行人事調整，則

應透過強化教育專業諮詢小組或委員

會的組織與運作功能，以提升教育專

業決策的品質。 

(四) 促進縣市間校際與人員之交流 

文化與習性之差異需要藉由互動

與學習歷程，以增進彼此的了解與認

同。台南縣市合併之後，為拉近彼此

的距離，在決策上可以推動原台南縣

市校際間之聯盟計畫，讓原台南市每

一學校與台南縣兩所以上學校結為姊

妹校，並透過強化城鄉間師生互訪與

交流，分享教學與生活經驗，增進彼

此的了解。 

(五) 強化成員的專業信任感 

縣市合併容易產生組織調整、人

員與職務改變、行政人員的工作調適

與壓力。這些問題會隨著時間或透過

適切的轉型領導與關懷逐一化解。但

如果持續讓基層工作人員產生專業信

任的危機，則無法激發其主動付出的

組織公民行為，甚至產生低組織承諾，

萌生不如歸去的離職傾向。因此建議

教育領導者應省思如何強化轉型領導

與制度領導，不僅是適切傾聽與掌握

教育整合問題，更要有積極性的協調

與回饋機制，及時研擬對策，並適時

做出回應，以凝聚組織成員的向心力

與專業的信任感。 

三、 結語 

新三都是台灣地方制度發展史上

新的里程碑，合併後的教育生態環境

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原本不同的地

理與人文特性、組織與行政運作方式、

成員的工作習性與文化價值衝突，在

合併後主政者將無法避免的需面對許

多教育整合性問題。本文針對當前台

南縣市合併後之教育整合問題與因應

進行探討，訪談部分基層工作人員的

感受所歸納出之問題與因應建議，或

許僅為管窺之見，但若基於「凡事必

須慎始」的意識，主政者仍應省思在

合併初期所產生的問題，並做出適切

回應，才能讓台南市在成為直轄市之

後，新的教育行政與組織變革，為府

城營造更美好的教育環境，讓所有的

師生能夠真正看見未來，有機會享有

改制後的教育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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